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450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傅紀勳  

被      告  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小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9,920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76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70％，餘由原

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9,92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於民國113

年1月17日簽訂「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由原告提供網路排名優化服務，被告則應按月給

付服務費新臺幣（下同）4,995元，契約期間為113年4月1日

至116年3月31日。詎被告於114年4月起即未付款，依系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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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伍、一」約定，被告應賠償剩餘契約期間所有最高服

務費總額予原告作為一次性賠償之違約金，合計為119,880

元（計算式：4,995元×24期＝119,880元），或請求被告給

付19,980元（即114年4月至7月，共4期），及自114年8月1

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4,995元，爰依系爭契約

之法律關係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119,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並應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4,995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

效，應不得請求服務費，又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終止系爭

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

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

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違約金之約定，

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

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

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

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

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

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

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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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定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4月起未給

付服務費等節，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本院卷第27

至29頁），且為被告所未予爭執，應堪認定。而查，系爭契

約第「伍、一」約定，若被告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原

告可向被告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作為一次性

賠償（本院卷第25頁），應認為屬違約金之約定。而本院審

酌本件被告已履行之情形、原告所受損害之情形，並審酌被

告已於114年9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本院卷第88頁），被告迄今積欠114年4月至9月之服

務費，共6期，合計29,970元之情形，以及考量被告因簽立3

年長約而獲得較低服務費之契約條件之情形，堪認原告請求

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119,880元之違約金，應屬

過高，應酌減為3分之2即79,920元（計算式：119,880元×2÷

3＝79,920元）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之違約

金，應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

效，外部網站顯示被告公司網站客流量低等語，並提出SEO

網站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83至389頁），惟查，原告確有提

出相關搜尋結果截圖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67至381頁），且

經本院當庭以電腦無痕視窗搜尋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松山美

睫課程教學」關鍵字，除贊助商搜尋結果外，被告公司網站

確實在網頁第1個搜尋結果等情（本院卷第363頁），又系爭

契約僅在提供特定關鍵字之排名優化，並無約定原告需達成

何種客流量、業績之結果，堪認被告空言辯稱原告並無達成

約定之關鍵字搜尋排名成果等語，並非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法定週年利率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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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違約金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提

起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送達被告（本院卷第36

頁），被告迄未給付，當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此部分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79,920

元，及自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有理由，備位之訴部分，

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其訴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邱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台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素霜

訴訟費用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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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 新 臺 幣 ）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60元 -

合 計 1,760元 -

01

(續上頁)

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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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450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傅紀勳  
被      告  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小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9,920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76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7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9,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1月17日簽訂「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提供網路排名優化服務，被告則應按月給付服務費新臺幣（下同）4,995元，契約期間為113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詎被告於114年4月起即未付款，依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被告應賠償剩餘契約期間所有最高服務費總額予原告作為一次性賠償之違約金，合計為119,880元（計算式：4,995元×24期＝119,880元），或請求被告給付19,980元（即114年4月至7月，共4期），及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4,995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9,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995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應不得請求服務費，又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定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4月起未給付服務費等節，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本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被告所未予爭執，應堪認定。而查，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若被告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原告可向被告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作為一次性賠償（本院卷第25頁），應認為屬違約金之約定。而本院審酌本件被告已履行之情形、原告所受損害之情形，並審酌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88頁），被告迄今積欠114年4月至9月之服務費，共6期，合計29,970元之情形，以及考量被告因簽立3年長約而獲得較低服務費之契約條件之情形，堪認原告請求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119,880元之違約金，應屬過高，應酌減為3分之2即79,920元（計算式：119,880元×2÷3＝79,920元）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之違約金，應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外部網站顯示被告公司網站客流量低等語，並提出SEO網站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83至389頁），惟查，原告確有提出相關搜尋結果截圖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67至381頁），且經本院當庭以電腦無痕視窗搜尋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松山美睫課程教學」關鍵字，除贊助商搜尋結果外，被告公司網站確實在網頁第1個搜尋結果等情（本院卷第363頁），又系爭契約僅在提供特定關鍵字之排名優化，並無約定原告需達成何種客流量、業績之結果，堪認被告空言辯稱原告並無達成約定之關鍵字搜尋排名成果等語，並非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法定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提起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送達被告（本院卷第36頁），被告迄未給付，當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及自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有理由，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其訴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邱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素霜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60元

		-



		合計

		1,760元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450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傅紀勳  

被      告  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小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9,920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76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70％，餘由原告

    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9,92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於民國113

    年1月17日簽訂「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由原告提供網路排名優化服務，被告則應按月給付服

    務費新臺幣（下同）4,995元，契約期間為113年4月1日至11

    6年3月31日。詎被告於114年4月起即未付款，依系爭契約第

    「伍、一」約定，被告應賠償剩餘契約期間所有最高服務費

    總額予原告作為一次性賠償之違約金，合計為119,880元（

    計算式：4,995元×24期＝119,880元），或請求被告給付19,9

    80元（即114年4月至7月，共4期），及自114年8月1日起至1

    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4,995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

    係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119,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

    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自11

    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995元。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

    ，應不得請求服務費，又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終止系爭契

    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

    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

    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違約金之約定，

    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

    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

    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

    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

    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

    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

    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定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4月起未給付服務費等節，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本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被告所未予爭執，應堪認定。而查，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若被告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原告可向被告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作為一次性賠償（本院卷第25頁），應認為屬違約金之約定。而本院審酌本件被告已履行之情形、原告所受損害之情形，並審酌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88頁），被告迄今積欠114年4月至9月之服務費，共6期，合計29,970元之情形，以及考量被告因簽立3年長約而獲得較低服務費之契約條件之情形，堪認原告請求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119,880元之違約金，應屬過高，應酌減為3分之2即79,920元（計算式：119,880元×2÷3＝79,920元）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之違約金，應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外部網站顯示被告公司網站客流量低等語，並提出SEO網站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83至389頁），惟查，原告確有提出相關搜尋結果截圖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67至381頁），且經本院當庭以電腦無痕視窗搜尋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松山美睫課程教學」關鍵字，除贊助商搜尋結果外，被告公司網站確實在網頁第1個搜尋結果等情（本院卷第363頁），又系爭契約僅在提供特定關鍵字之排名優化，並無約定原告需達成何種客流量、業績之結果，堪認被告空言辯稱原告並無達成約定之關鍵字搜尋排名成果等語，並非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法定週年利率為5％，民

    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違約金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提起

    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送達被告（本院卷第36頁

    ），被告迄未給付，當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

    ，及自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有理由，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庸

    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其訴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邱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台北市○○區○○○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素霜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60元 - 合計 1,760元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450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傅紀勳  
被      告  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小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9,920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76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7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9,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1月17日簽訂「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提供網路排名優化服務，被告則應按月給付服務費新臺幣（下同）4,995元，契約期間為113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詎被告於114年4月起即未付款，依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被告應賠償剩餘契約期間所有最高服務費總額予原告作為一次性賠償之違約金，合計為119,880元（計算式：4,995元×24期＝119,880元），或請求被告給付19,980元（即114年4月至7月，共4期），及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4,995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9,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995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應不得請求服務費，又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定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4月起未給付服務費等節，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本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被告所未予爭執，應堪認定。而查，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若被告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原告可向被告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作為一次性賠償（本院卷第25頁），應認為屬違約金之約定。而本院審酌本件被告已履行之情形、原告所受損害之情形，並審酌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88頁），被告迄今積欠114年4月至9月之服務費，共6期，合計29,970元之情形，以及考量被告因簽立3年長約而獲得較低服務費之契約條件之情形，堪認原告請求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119,880元之違約金，應屬過高，應酌減為3分之2即79,920元（計算式：119,880元×2÷3＝79,920元）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之違約金，應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外部網站顯示被告公司網站客流量低等語，並提出SEO網站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83至389頁），惟查，原告確有提出相關搜尋結果截圖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67至381頁），且經本院當庭以電腦無痕視窗搜尋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松山美睫課程教學」關鍵字，除贊助商搜尋結果外，被告公司網站確實在網頁第1個搜尋結果等情（本院卷第363頁），又系爭契約僅在提供特定關鍵字之排名優化，並無約定原告需達成何種客流量、業績之結果，堪認被告空言辯稱原告並無達成約定之關鍵字搜尋排名成果等語，並非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法定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提起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送達被告（本院卷第36頁），被告迄未給付，當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及自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有理由，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其訴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邱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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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60元

		-



		合計

		1,760元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450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傅紀勳  

被      告  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小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9,920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76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70％，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9,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熙又蜜國際美學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1月17日簽訂「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提供網路排名優化服務，被告則應按月給付服務費新臺幣（下同）4,995元，契約期間為113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詎被告於114年4月起即未付款，依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被告應賠償剩餘契約期間所有最高服務費總額予原告作為一次性賠償之違約金，合計為119,880元（計算式：4,995元×24期＝119,880元），或請求被告給付19,980元（即114年4月至7月，共4期），及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4,995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9,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9,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6年3月31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995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應不得請求服務費，又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定有系爭契約，被告於114年4月起未給付服務費等節，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書為證（本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被告所未予爭執，應堪認定。而查，系爭契約第「伍、一」約定，若被告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原告可向被告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作為一次性賠償（本院卷第25頁），應認為屬違約金之約定。而本院審酌本件被告已履行之情形、原告所受損害之情形，並審酌被告已於114年9月17日以存證信函向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88頁），被告迄今積欠114年4月至9月之服務費，共6期，合計29,970元之情形，以及考量被告因簽立3年長約而獲得較低服務費之契約條件之情形，堪認原告請求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總額119,880元之違約金，應屬過高，應酌減為3分之2即79,920元（計算式：119,880元×2÷3＝79,920元）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之違約金，應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應無理由。

　㈢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未證明確實有提升關鍵字搜尋排名效果成效，外部網站顯示被告公司網站客流量低等語，並提出SEO網站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83至389頁），惟查，原告確有提出相關搜尋結果截圖資料為證（本院卷第367至381頁），且經本院當庭以電腦無痕視窗搜尋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松山美睫課程教學」關鍵字，除贊助商搜尋結果外，被告公司網站確實在網頁第1個搜尋結果等情（本院卷第363頁），又系爭契約僅在提供特定關鍵字之排名優化，並無約定原告需達成何種客流量、業績之結果，堪認被告空言辯稱原告並無達成約定之關鍵字搜尋排名成果等語，並非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法定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經原告提起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4年8月18日送達被告（本院卷第36頁），被告迄未給付，當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79,920元，及自114年8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先位之訴既有理由，備位之訴部分，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其訴已經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邱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素霜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目 金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1,760元 - 合計 1,760元 - 

 

 



